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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進行分析，並決議委請專家學者進行基本工資計算方式之可行性研究，以利爾後基本工

資之審議。相信透過建立常態性討論機制，將有助於建立日後勞資雙方互信協商之基礎，凝

聚更周延之共識，以利基本工資之審議。 

五、另本部近年積極推動社會對話機制，除全國層級社會對話外，並規劃各行業類別之社會對話，

邀請各業之勞、雇代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本部，勞、雇雙方皆可提案作為討論議題。為

增進勞工所得，已將如何要求企業有盈餘利益時應予勞工共享之做法列為本年度全國層級社

會對話議題。 

（八十六）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長期照護制度之財源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095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5-510） 

羅委員就長期照護制度之財源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答復如下： 

一、完整性的長期照護制度，需要財務的支持，若僅由家庭或個人來籌集資金，甚或由家人照顧，

對一般家庭而言，將是頗大的負荷。因此，需要國民及政府共同分擔長照之費用，始能讓有

需要長照之國民，皆能獲得基本之服務。 

二、為能建立財務穩健之長期照顧制度，本部研擬長期照顧保險制度，參考德國、日本、韓國均採

取「社會保險」的作法，收取保險費作為長期照顧保險的主要財源，部分負擔為協力財源，

較能建立財務穩健之長期照顧制度，並達到分散風險，自助互助之目標，當失能時可獲得長

照服務，減輕失能者及其家庭之財務負擔，以因應未來人口快速老化及家庭結構變遷之趨勢

。 

三、於制度規劃及研議長期照顧保險法草案期間，本部已邀集專家學者、身障者、老人、婦女及照

顧者等相關民間團體代表，針對不同議題，召開專家諮詢會議、跨部會研商會議及國會助理

座談會議等，以徵詢各界意見，並將建議納入研議。長期照顧保險若能實施，在未來能搭配

全民健保提供的醫療照護，以及國保、勞保、公保等社會保險所提供的年金給付，可使社會

安全網更加完備。 

（八十七）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近年廉價航空大舉來臺設點，促銷機

票較國內線機票便宜，且國內陸客團排擠國人旅遊，觀光局應

輔導旅行業者提供國人平價旅遊特惠行程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095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5-507） 

羅委員就近年廉價航空大舉來臺設點，促銷機票較國內線機票便宜，且國內陸客團排擠國人

旅遊，觀光局應輔導旅行業者提供國人平價旅遊特惠行程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